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辦法

103年2月5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、 依據
（一）教育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訂定。
（二）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要點」。

二、實施目標

（一）改善教師進修環境，充實各項進修設備，規劃教師進修活動，以提高教師進修意願。
（二）增進教師專業知能，充實教學內容，創新教學方法，提高教學效率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。

（三）充實教師進修內容，培養教師專業精神，加強教師輔導知能，以提昇進修品質。

（四）協助教師生涯規劃，結合教師人力專長，強化適應變遷能力，以建立教師終身學習理念。

三、進修區分

（一）校內進修：各科教材教法研究、最新教學新知與理念、各科專業知能研討、輔導知能研習。

（二）校外在職進修：進修學分、進修專長、進修學位。

四、校內進修

（一）本校校內教師進修活動由各處室、各科教學研究會、各科專業社群承辦，由教務處統一彙辦。

（二）辦理方式
1.專題演講：
視實際需要聘請相關領域專業教師或人員擔任，如各大學院校有關學者、教授、社會企業機構有關專家、本校學有專長之教師。
2.座談討論
如教學研究會、科務會議、召集人會報、新進教師研習、新任導師研習等。
3.專業研討
如綜合高中課程研討、各科寒暑假研習、教師資訊素養研習、教學媒體製作研習等。

4.參觀訪問
如國內外學校參訪、兩岸交流、教師參加各項校外研討會心得報告、校外團體來校交流活動等。
5.專業社群
教師個人依興趣及教學需要，組織各種專業社群或參與之專業性會議及活動。
（三）認證
 1.教師參加進修活動後應依規定繳交進修或研習證書以供認證。

 2.教師參加經主管教育機關主辦、委辦進修或研習而無結業證書者，應提
   出在職進修網個人資料供主辦單位登錄。

 3.人事室應確實審核教師參加校內各項進修或研習活動之名稱、日期、人 

   數、並於教師在職進修網審核欄蓋人事主管職名章。

 4.進修或研習活動以實際時數計算。
五、校外在職進修

（一）所有進修以不佔用上班、上課時間為原則。但對教學認真負責，服務績效優良，雖佔用部份上班、上課時間，經相關單位審核、評估，如對教學、服務影響不大，送請主管會報通過者，不在此限。
（二）若進修中因各項因素必須變更上課時間以致影響正常上班、上課時，則須重新提出申請。

 （三）優先順序依次為教育學分、專長學分、研究所學分。

六、本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